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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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海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高端紧缺人才清单管理办法》的通知

琼府〔 2025〕 43 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海南自由贸易港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高端紧缺人才清单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8 月 2 日

海南自由贸易港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高端紧缺人才清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做好海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缺人才

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并享受优惠政策的高端紧缺人才实行清单管理，其个人

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 15%的部分，予以免征。

第三条 享受优惠政策应满足下列条件：

（一）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累计居住满 183 天，合理的离岛出差、休假、学习

培训天数可计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居住天数，但实际居住天数不得少于 90 天。

（二）属于海南省各级具有人才认定权限的部门单位所认定的人才或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

自由贸易港收入达到 30 万元人民币以上。

第四条 高端紧缺人才所属企业或单位，应满足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质性运营相关规定，

其业务开展应体现促进海南相关产业发展，且与个人所得税享惠情况相匹配。

第五条 因职业特点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累计居住不满 183 天的航空航天、

航运、海洋油气勘探等行业特定人员，在满足本办法第三条第二项的同时，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

自由贸易港以单位职工身份连续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中国签订社会保障协定可免缴的国家人

员除外） 6 个月以上（须包含本年度 12 月当月且不存在趸交、两地缴纳社会保险等情形），并与在

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且实质性运营的企业或单位签订 1 年以上的劳动合同、聘用协议或可提供其他

同等条件劳动人事关系证明材料的，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税务部门提交申请并说明情况，经由海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通过后，可享受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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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办法定期将享受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名单，提交给海南省税务部门。

第七条 确定为高端紧缺人才的，当年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不再符合高端紧缺人才

条件的，当年不得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第八条 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的人员，不得享受个人所得税优

惠政策。

第九条 高端紧缺人才的离岛出差、休假、学习培训情况应在所属企业或单位进行个人申

报和公示。依托海南省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安、市场监督管理、

税务等部门应在高端紧缺人才资格审核、实际居住天数的认定方面实施全流程监管，加强事中事后

核查，对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情况开展抽查，并根据查核结果开展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工作。

第十条 对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人才存在异议或争端的，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牵头协调解决。对人才所属企业或单位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否开展实质性运营存在异议或

争端的，由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牵头协调解决。

第十一条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安、财政、市场监督管理、税务等部门可结合

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规定。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海南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享

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高端紧缺人才清单管理暂行办法》（琼府〔 2022〕 31 号）同时废止。 2024 年

度海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参照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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